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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附加扩展特种车辆驾乘意外失能保险条款（2026 款 A 版）

（互联网专属）

（注册号：C00006032822026052631633）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及批单等组成。凡涉及

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取书面形式确认。

第二条 凡投保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失能险类等主险（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投保人，

可投保本附加险。

第三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第四条 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保险区域为中国大陆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保险人仅

对被保险人在中国大陆境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责任

第五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驾驶或乘坐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特种车辆（释义 1）

期间因遭受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并因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导致符合主险合同约

定的保险责任，则保险人按主险合同约定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保险金给付达到主险合同约

定的金额时，则给付责任终止，本附加扩展特定车辆驾乘意外失能保险责任终止。

责任免除

第六条 主险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适用于本附加险合同。且投保人认可责任免除

事项在主险合同中已经保险人明确的告知和说明，无需在本附加险合同中再次说明。

保险金额、免赔额与赔付比例

第七条 本附加险合同保险责任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

载明。

第八条 本附加险合同保险责任的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附加险合

同中载明。若未在本附加险合同中载明的，则免赔额为零元。

第九条 本附加险合同保险责任的赔付比例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附加险

合同中载明。若未在本附加险合同中载明的，则赔付比例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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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

第十条 本附加险合同保险费依据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计收，投保人应当按照本附加险

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

保险期间

第十一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相同，最长

不超过一年，具体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第十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不保证续保。本附加险合同到期前的三十日之内，投保人可以

向保险人提出续保申请，请求按照续保当时保险人执行的条款和费率进行续保。在收到投

保人的续保申请后，保险人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续保当时的情况决定是否调整续保费率或有

条件续保。

投保人在提出续保申请时，应当将被保险人已知或已患的疾病以书面形式告知保险人。

第十三条 如果投保人未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提出不间断再次投保本附加险的申请

并缴纳保险费，或保险人审核后不同意投保人不间断再次投保本附加险的申请，则本附加

险合同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终止。

保险金申请

第十四条 保险金申请人（释义 2）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

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它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

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保险金给付申请通知书；

(2) 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原件；

(3)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4)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法院等机构出具的事故证明、有关的法律文书（判决书、

调解书、裁定书、裁决书等）及其他证明；被保险人为驾驶人的还应当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发放的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

(5) 由双方认可的医疗机构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根据《伤残评定标准》出具的被保险人

伤残程度的资料或身体伤残程度评定书；

(6) 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

明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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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

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8) 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代为申领保险

金，并需要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明等资料。

第十五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在本附加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解除合同，但保险

人已根据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的除外。

投保人解除本附加险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

（一）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原件；

（三）保险费交付凭证；

（四）投保人身份证明。

投保人要求解除本附加险合同，自保险人接到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时起，本附加险合

同的效力终止。保险人收到上述证明文件和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保险单的未满期保险费。

第十七条 在本附加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亦有权解除本附加险合同。保险人要求解除

保险合同的，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投保人。如以邮寄方式通知解除保险合同的，以

邮寄证明作为已通知的有效证明。本附加险合同解除后，保险人退还自本附加险合同解除之

日起的未满期保险费。

第十八条 本附加险条款内容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

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释义

第十九条 除非本附加险合同另有约定，在本附加险合同中，以下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特种车辆：

车辆类型 分类明细

类型一 1）油罐车；汽罐车；液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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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油罐/汽罐/液罐类危险品车辆

类型二

1）专用净水车

2）类型一以外的罐式货车，以及用于清障、清扫、清洁、起重、装卸（不

含自卸车）、升降、搅拌、挖掘、推土、冷藏、保温等的各种专用机动车

类型三
装有固定专用仪器设备从事专业工作的监测、消防、运钞、医疗、电视转

播等的各种专用机动车

类型四 集装箱拖头（牵引车）

说明：厢式危险品车属于一般营运货车，不属于特种车辆类型；

2．保险金申请人：指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

人。


